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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方案
为了扎实有效的落实动物防疫各项措施，及时掌握动物疫情，科学评价动物防疫效果，从根本上保障动物防疫“力争不发生、确保不流行”工作要求。根据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5年度第三批省级农业专项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宝农计财发〔2025〕4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制定陈仓区2025年动物防疫项目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思路与目标
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重大动物疫情防控条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以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实施意见》《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精神，紧紧围绕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布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开展综合防治，按照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陕西省省级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陕财办农[2020]11号）和省农业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调整完善动物疫病防控支持政策暂行方案>的通知》（陕农业发[2016]102号）要求，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认真落实疫病防控各项措施，有效防控主要人畜共患病，严防非洲猪瘟疫情发生蔓延，加强屠宰行业监管，强化兽药销售管理，确保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区域性流行和公共卫生安全，确保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二、项目实施单位
（一）实施单位：宝鸡市陈仓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
（二）主管单位: 宝鸡市陈仓区农业农村局。
三、资金使用重点及方向
这次省级动物防疫项目安排我区动物防疫项目资金32.3万元，其中强制免疫疫苗省级配套、应急免疫疫苗、耳标补助2.0万元；动物疫病分区防控动物运输指定通道动物卫生检查站防控补助20.0万元；重大动物疫情扑杀及养殖环节生猪无害化处理省级配套10.3万元；各自使用重点和方向是：
（一）强制免疫疫苗省级配套、应急免疫疫苗、耳标（补助2.0万元）。补助资金用于开展动物疫病防控中所需的疫苗保温箱、消毒注射器械、监测试剂、采样设备、实验耗材等防疫物资采购。
（二）动物疫病防控运输指定通道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补助（20.0万元）。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要求，我区在坪头连霍高速公安检查站设立了陈仓区动物卫生检查站，检查站由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具体负责实施。补助经费用于开展动物卫生监督检查、采购维持正常的检查运转物资器械、清洗消毒、快速检测试剂、应急处置和安全防护、防冻保温等器具设备，无害化处理等补助。
（三）重大动物疫情扑杀和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10.3万元）。2024年全区经过“两病”监测共扑杀奶山羊132只、肉牛6头，省级补助资金1.68万元；剩余8.62万元资金，根据我区上报的2024年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情况（每处理1头中央补助60元、省级10元、市县级各5元），综合测算匹配的省级补助经费，共计补贴病死生猪8620头。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将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实施意见》[陕政办发（2015）55号]中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的政策，按照“谁处理、补给谁”的原则，对病死畜禽收集、转运、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实施者通过“一卡通”予以补助，此项补助需通过核定、公示后，足额拨付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者。
以上三项涉及资金额32.3万元。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达到预期的项目建设目标，陈仓区农业农村局成立由局长负责、副局长具体分管，局综合计划股、畜牧兽医及渔业管理股、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工作责任，全力承担项目方案的审定、量化考评，补助经费议案初定，项目资金的落实使用、督导实施、检查验收等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确保项目按期顺利完成。
（二）加强项目管理。落实专人负责项目实施、资金使用、资料整理归档等方面的管理。项目资料妥加保管，以备后查。为了确保项目正常实施，领导小组将采取定期、不定期检查和抽查相结合方式，督促项目进度、查找问题，落实整改措施，力求项目效益最大化。
（三）发挥目标绩效。项目要建立精准高效的防疫目标绩效，提高预算执行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切实提升政策的精准性、指向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同时要坚持公开透明原则，通过多种形式推进信息公开，做好补贴对象、补贴标准等信息公示，认真落实其中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四）严格资金拨付。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上级制定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使用，做到专款专用，项目资金使用及采购物资一律采取转账支付形式拨付，杜绝虚报冒领、滞留截留或挤占挪用等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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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省级动物防疫项目资金申请表

专项资金类别：省级农业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主管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单位名称
	项目单位法人及联系电话
	项目实施内容及资金补助环节
	总  投  资

	
	
	
	
	
	
	合计
	申请省级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区级财政资金
	自筹资金

	1
	宝鸡市陈仓区农业农村局
	陈仓区2025年省级动物防疫项目

	陈仓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
	张竞
电话13892749630
	实施动物防疫32.3万元，其中强制免疫疫苗省级配套、应急免疫疫苗、耳标补助2.0万元；动物疫病分区防控动物运输指定通道动物卫生检查站防控补助20.0万元；重大动物疫情扑杀及养殖环节生猪无害化处理省级配套10.3万元。
	32.3
	32.3
	
	
	



2025年省级动物防疫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资金名称
	2025年省级动物防疫项目

	市级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

	县级财政部门
	区财政局
	县级农业部门
	区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2.3

	
	其中：财政拨款
	32.3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根据任务清单并结合地方实际，开展重大动物疫病和重点人畜共患病防控，组织强制免疫、扑杀和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强化动物疫病监测预警，确保动物及动物源性产品健康，保障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免疫密度
	%
	90%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发放
	头
	8620

	
	
	
	强制扑杀数量
	只
	138

	
	
	质量指标
	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
	100%

	
	
	
	免疫质量和免疫效果（除布病外其他病种的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
	%
	70%

	
	
	时效指标
	重大动物疫情及时报告率
	%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布病等优先防治病种防治工作
	%
	疫情保持平稳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纪问题
	有/无
	无

	
	
	生态效益指标
	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发生率
	%
	0

	
	
	可持续影响指标
	畜牧业发展质量
	%
	稳定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养殖场（户）满意率
	%
	≥90%



